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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嘉定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

嘉农委〔2020〕6 号

关于批转 2020 年部门预算批复的通知

上海市嘉定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指导站：

根据嘉财〔2020〕2 号《嘉定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 年部门预

算批复的通知》精神，现将你单位 2020 年部门预算批复如下：

一、2020 年部门收入预算为 863.09 万元。其中：一般公共

预算拨款收入 863.09 万元；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；

国有资本经营拨款收入 0 万元；其他财政资金收入 0 万元。

二、2020 年部门支出预算 863.09 万元。其中：一般

公共预算支出 863.09 万元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0

万元；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0 万元；其他财政资金支出 0 万元。

三、根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有关工作要求，现随预算同步

批复你单位报送的 2020 年支出项目绩效目标。

四、2020 年部门预算批复采用书面和财政信息化系统数据相结

合的批复方式，即除本通知外，2020 年部门预算的详细信息以“上

海市财政业务信息处理平台”中的预算数据为准,街镇以“街镇财政

信息管理系统”中的预算数据为准。

五、2020 年部门预算执行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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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望你单位根据批复的收入预算，依法依规积极组织收入，

在确保收入任务完成的前提下，严格按批准的预算项目、科目和金

额执行支出预算，不得擅自调整。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必须全部纳

入财务管理，并按规定进行收支核算。

（二）要继续坚决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，厉行节约办一切事

业，严格执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以及相关规定，

从严控制“三公经费”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差旅费等支出，切实规范

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和使用，努力降低行政成本；会议费、培训费、

差旅费三项经费实行信息管理系统动态监管机制，请严格按照要求

执行。

（三）要按照批复的预算，做好预算执行的事前规划，基本支

出做到按序时进度支付，项目支出要围绕效绩目标，按相关合同、

按进度及时支付，着力提高预算执行的时效性、均衡性。抓紧细化

项目预算，确保一季度细化率 80%以上，二季度完成所有项目细化，

二季度末尚未细化项目原则上由区财政收回指标，统筹安排。

（四）凡是列入集中采购目录的货物和服务项目，必须严格执

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

实施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实施政府采购。

（五）要按照财政信息公开的要求，切实做好预决算、“三公经

费”预决算、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、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公开工

作。

（六）请你单位接到本通知后，按照核准的部门预算，做好执

行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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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嘉定区 2020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收支预算总表

上海市嘉定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0 年 1 月 15 日

上海市嘉定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1月 20 日印发


